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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關於建議分拆復星旅文並  

於香港聯交所主板獨立上市  

 

本公告乃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

第 15 項應用指引，就建議分拆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復星旅遊文化集團（開

曼）有限公司（「復星旅文」，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復星旅文集團」）並於

香港聯交所主板獨立上市事宜向香港聯交所提交分拆申請（「第 15 項應用

指引申請」）。  

 

復星旅文集團以全球家庭客戶為中心，致力為其提供綜合一站式旅遊、度

假及休閒體驗。其主要從事高端休閒酒店、度假村及旅遊目的地的開發、

管理和運營，並提供旅遊產品、娛樂及其他旅遊及文化相關服務。復星旅

文集團目前運營地中海俱樂部、開發及運營三亞亞特蘭蒂斯及其他旅遊目

的地，以及其他旅遊相關之文化、演藝、藝術、娛樂、旅行產品及相關服

務。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於 2018年 7月 4日收到香港

聯交所就第 15項應用指引申請批准其可繼續進行建議分拆。建議分拆復星

旅文及獨立上市無需本公司股東批准。  

 

本公司將於復星旅文向香港聯交所提呈其獨立上市之上市申請（A1表格）

時，再作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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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因此應當注意，建議分拆和獨立上市概不保證將

會進行。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2018 年 7 月 4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陳啟宇先生、徐曉亮先生、秦學棠先生、
王燦先生、康嵐女士及龔平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彤先生、楊超先生
及李開復博士。 


